	單位
	工作項目
	「國內廠商售予保稅工廠加工外銷品原料視同出口及進口案件」之處理
	編號
	4-1-03

	業務一組

、

嘉南分關
	法

令

依

據
	1.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。

2.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捐辦法。



	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	         收單建檔（非連線報單）
10分

↓

       分類估價
10分

↓

       電腦放行通知
1分

↓

        核發查核及登帳用報單副本
3分

↓

       電腦審核及建檔

4分

↓

        核發副報單（沖退稅聯）
5分

↓

        合      計

33分



	辦理時應注意事項
	1. 收單時應審核報單填打事項及應備文件是否齊全。

2. 審核發票數量是否正確。

3. 按月彙報案件之報單有無逾期申報情事。

4. 連線案件之通關參見編號1。



	使

用

書

表
	1. 出口報單（B1國內廠售與保稅廠原料）、發票、裝箱單。

2. 國庫專戶收款存款書。

3. 視同進口報單登記簿。

4. 供申請人簽領沖退稅用報單副本電腦清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